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
《云南省石林县大波落黑高石头大理石（饰面用石灰岩）矿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bookmark: _GoBack]云南省石林县大波落黑高石头大理石（饰面用石灰岩）矿建设项目
	石林县大可乡中龙村委会
	石林石材有限公司
	四川锦绣中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200万元，其中新增环保投资约为70.14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35.1%。工程占地包括露天采区、工业场地区、办公生活区、矿山运输道路、排土场（包含废石）等，总占地面积为4.94平方hm。
	[bookmark: _Toc488161740][bookmark: _Toc26271]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在项目产尘量较大露天采场区域分别设置1套软管洒水装置，日常生产应加强管道洒水装置的维护，保障设备能正常运行。在生产过程中，对露天采场、运输道路、表土堆场、废石场定期进行洒水降尘，在晴天及大风天气加大洒水频率，并在矿石原料和成品装卸过程中进行洒水降尘。
（2）堆料场设置三面围挡，上方设置顶棚，减少风蚀起尘及装卸过程中的粉尘排放量。
（3）剥离表土及废土石堆存过程中实行边堆存边压实的方式，遇上晴天、大风天气加大洒水频率。
（4）矿山爆破时，应严格控制爆破时段和用药量，采用小剂量多次用药深孔爆破的爆破方式，打孔采取湿式钻孔方式，以增加岩石的含水率，从而减少爆破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量。
（5）食堂油烟经抽油烟机处理后引至房顶排放。
（6）运输车辆遮盖篷布，防止矿石原料及成品的撒落，减轻道路扬尘产生量。
（7）非正常工况时，应及时停止生产，对防治措施进行全面检查，修补破损的厂房及堆场围挡，并且按要求进行洒水措施，在污染防治措施修复正常后，再恢复生产。
[bookmark: _Toc488161741][bookmark: _Toc13265]2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1）项目办公生活区设置排水沟对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并设置1个2m3沉淀池、1个2m3隔油池和1个20m3的储水池，厨房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其余生活污水经沉淀池处理后，进入储水池储存，晴天全部回用于项目区洒水降尘、不得外排。
（2）结合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措施，在露天采区、工业场地、矿山运输道路区、排土场修建截（排）水设施。并在采区排水沟下游设置185.0m3的沉沙池；工业场地排水沟下游设置1座19.0m3的沉沙池；矿山运输道路区排水沟下游设置1座19.0m3的沉沙池；排土场排水沟下游设置1座13.0m3的沉沙池，对项目内各区的淋滤水进行收集及沉淀处理，沉淀处理后，一部分回用于项目内洒水降尘，回用不完的排入西侧箐沟。
（3）设置污水及雨水回用系统，将回用管道引到用水区域。
[bookmark: _Toc488161742][bookmark: _Toc15099]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凿岩机、刚石绳锯机等装置消声通道，防止内部噪声向外辐射，同时在给料板和进料漏斗的传动表面与机架外壳覆盖阻尼材料，减少噪声的辐射面积。
（2）紧固设备上的所有部件，噪声设备要注意润滑，并对老化和性能降低的旧设备进行及时更换，避免因个别部件的松动而产生的额外振动。
（3）对所有接触噪声的操作人员采取配带防声耳塞等个人防护措施，以降低噪声对现场人员的影响。
（4）运输成品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经过沿路的村庄时，应减速慢行、禁止鸣笛；
（5）矿山爆破前，需提前通知周围村民及企业，减少爆破声对村民和企业的影响。
[bookmark: _Toc18859][bookmark: _Toc488161743]4固体废弃物防治对策措施
（1）设置混凝土防渗生活垃圾收集池，对生活垃圾进行收集堆存，并定期交由环卫部门进行处理，不得随意丢弃或焚烧。
（2）剥离表土堆存于项目内的表土堆场内，排土场设置干砌石挡墙，堆土结束后，及时复土植被。
（3）采矿产生的土石方集中堆存于项目内的排土场内，排土场设置拦渣坝，后期土石方回填于采空区。
（4）设置防雨淋、防扬散、防渗漏的危废暂存间，用于存放项目产生的废机油，危废暂存间由专人进行管理，并设置警示标志，产生的废机油应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合法处置。
[bookmark: _Toc488161744][bookmark: _Toc8135]5生态环境影响防治对策措施
（1）严格按照采矿许可证的开采范围进行开采，禁止随意扩大开采范围。
（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提高员工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严禁滥砍滥伐，禁止猎杀野生动植物，注意生产及生活用火安全，严防森林火灾发生。
（3）为减轻采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必须采取分区开采、逐步回填、及时恢复植被的边开采边恢复的方式，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4）项目营运过程中，必须严格贯彻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减轻水土流失对环境的影响。
（5）工程矿山开采区截水沟240m，平台排水沟600m；办公生活区排水沟47m；道路区排水沟1000m，排土场区挡墙52m，截水沟90m。
（6）采空区绿化2000m2；办公生活区绿化200m2。
[bookmark: _Toc488161745][bookmark: _Toc2780]6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a、排土场（废石场）防洪。对区域气象资料进行落实，对废石场及上游设施防洪标准和防洪设施统筹考虑和协调。
b、加强堆场区上部危岩体、滑坡体、断裂带等不良工程地质情况的研究和监测，建立预警机制和应急救援措施。
c、矿山建设和生产期废土废石管理，建设和生产期应加强废土石的规范堆存和管理，避免向坡面倾卸废石，产生泥石流隐患，影响堆场安全。
d、加强生产、生活用水管理，杜绝谷坡、岸坡冲刷。
e、加强矿区总图规划和总平面布置，如果必须在废石场上游布置设施应充分考虑对堆场区安全的影响，保护植被和自然地形。
f、为了防范于未然，生产经营单位负责组织建立、健全废石场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实施安全管理。
g、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证废石场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机构或者安全管理人员，并配备与工作需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者具有相应工作能力的人员。
h、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针对垮塌等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险情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预案演练。
i、急组织机构收到报警讯息后应立即通知厂内职工和附近的居民。
j、排土场（废石场）拦渣坝一旦垮塌，应迅速撤离人员到安全区，并设置禁戒区，严格限制无关人员进入。
k、向当地环保部门及时汇报情况。
l、汛前、汛期准备工作。
①加强汛前、汛期、安全工作的领导，安全防汛制度，落实安全责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②根据汛情情况，做好值班巡查工作，成立一支抢险队伍，明确任务。
③根据汛情规模和险情大小，准备好必备的防汛工具和器材。特大暴雨时要确保人员安全。
④要及时收听本地天气预报的雨量资料来预测洪水。
m、抢险工作
①单位应成立抢险安全组委会，该组委会应落实安全隐患治理工作，抢险和工程救护，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和险情要及时向有关安全生产监察管理部门报告。
②根据水情做好抢险设备。
③加强巡查。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实现转危为安。
n、建立领导值班制度
矿区领导及值班长在遇有大雨、暴雨、连雨天时，必须到斜坡道、环山渠、截洪沟等容易发生险情的地方进行观察，发现险情及时报告。
                                                                                   



